


 
國立台南大學特教系系友會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

 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3 日（星期六）上午 11：00—14：00 
二、地點：異人館 
三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四、主席：陳明顯理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美玲 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       
六、工作報告：目前招募系友入會名單暨系友聯絡資料等會務報告。 

 
七、提案討論 

    案由一:台南大學特教系系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: 確認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時間、地點及相關事宜。 

    決議: 

1.會員大會時間：101 年 12 月 8 日。 

        2.會員大會地點：暫訂啟明苑 E302 或 E303 教室。 

3.參與對象：當天參與特教年會的特教系系友會會員、非會員系友。 

        4.當天預訂行程： 

(1)上午參與中華民國特教年會活動。 

          (2)中午舉行特教系系友會會員大會： 

 理事長進行年度工作報告及提案討論。 

 發送會員申請書予未加入會員之系友。 

 

    案由二:有關 102 工作計畫之執行及會務相關事項規劃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:102 年度工作計畫(草案)，如附件，有關收會費、增進系友聯繫與交流活動， 

         例如：網頁建置方式、區域系友招募暨聯絡網建置、協助在校校友及畢業系友、 

               教師甄選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協助等。 

    決議: 

1.以今年 12 月 24 日為特教系系友會成立週年之名義，委請美玲（總幹事）通知系

友，通知訊息需包含下列項目： 

(1)今年年底前申請加入系友會，免收入會費(100 元)與年費(500 元)。 

(2)欲加入會員，務必繳交會員申請書。 

(3)繳 5000 元則可成為永久會員。 

(4)歡迎系友贊助(捐贈芳名錄需建檔)。 

(5)邀請參與特教年會第三天的旅遊行程(需自費)：台江之旅或府城藝文之旅。 

       2.有關會員大會及當天特教年會活動結束後晚上餐敘事宜，委由陳明顯理事長及謝慶



皇常務理事協助後續商討。   

   

    案由三：有關系友會設立帳戶，收取會費事宜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特教系系友會並非政府立案，以致無法向國稅局申請統一編號。而從今年起，亦

無法以本校名義設立帳戶，因此提此案討論。 

決議： 

1.經師長提議，因特教系系友會主要目的為聯絡系友，以及協助與服務在校或畢業系

友，而申請政府立案歷程過於繁雜，因此目前以實質服務為主，暫不申請立案。 

2.先委請美玲(總幹事)以雙印章(理事長及總幹事)，至臺灣銀行設立帳戶並申請劃撥

帳號。 

八、臨時動議 

     

九、散會(下午 2 時 00 分) 


